
《2000 年土地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引言

本文件旨在回應立法會法律顧問在200 1年1月1 2日的來信中 (英文本載
於附件A )就《20 00年土地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 )提出的問
題。

附表第 5 3 及 5 6 條  -  《新界條例》 (第 9 7 章 )

2 .  有關條文是關於廢除《新界條例》第 10 及 11 條及《新界 (批准土地註
冊處 )令》。其政策動機在於為土地註冊處推行中央註冊系統 (請參閱有關條例
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 至 6 段及第 1 3 段。 )

3 .  在中央註冊系統下，所有文書都會送交金鐘道政府合署的中央註冊辦

事處註冊。有鑑於此，所有法律條文中有關在新界區土地註冊處或分區土地註

冊處註冊的提述 (在現行系統下，所有新界區的土地文書都會在其所屬的新界
區土地註冊處或分區土地註冊處註冊 )將不再適用，因此有需要廢除。附表第
5 3 及 5 6 條作出此項廢除。《新界 (批准土地註冊處 )令》提述的地方不再是辦
理文書註冊的新界區土地註冊處，但仍會開放作為提供跨區查閱土地資料和業

主立案法團服務的地方。在實行中央註冊後，由於再沒有任何新界土地註冊

處，該等已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下令批准的地方將不再是新界土地註冊

處。

附表第 5 8 及 7 3 條  -  《土地註冊規例》 (第 1 2 8 章，附屬法例 )

4 .  有關條文是關於廢除《土地註冊規例》中“土地註冊處”及“新界區土地
註冊處”的定義。我們須根據《土地註冊條例》 (第 1 28 章 )第 2 條確立何謂土
地註冊處。土地註冊處是為影響土地文書辦理註冊的部門的名稱。在實行中央

註冊後，土地註冊處會在金鐘道政府合署和新界區設立辦事處。新界區的辦事

處會稱為土地註冊處新界區查冊辦事處，並會提供跨區查冊服務及業主立案法

團服務，故毋須在條例中明確列明有關辦事處。

附表第 6 0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6 條

5 .  問題是關於註冊摘要及如何在註冊摘要上加上地區標識代號。

現時的情況

6 .  現時《土地註冊規例》第 6(1 ) ( f )和第 6( 2 ) ( f )條規定，註冊摘要必須載
錄任何文書或由交付註冊文書解除、取消或償付的待決案件、判決或押記命令

的註冊摘要編號。換言之，解除或取消協議的註冊摘要必須註明須解除的按揭

或取消的買賣合約的註冊摘要編號，而有關償付或解除押記命令的文書的註冊

摘要，必須列明押記命令的註冊摘要編號。由於現時九個土地註冊處各自備存

一套註冊摘要編號，而這些註冊摘要編號會有所重覆，因此在實行中央註冊系

統後，必須清楚識別被解除、取消或償付的文書或待決案件。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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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中央註冊系統後的情況

i) 地區標識代號

7 .  關於所有在實行中央註冊系統前交付的文書，土地註冊處會在這些文

書的註冊摘要編號加上地區標識代號。地區標識代號會加在土地註冊紀錄冊

上，但不會加在已註冊的註冊摘要上。實行中央註冊系統後，透過查閱土地登

記冊，便可明確知道地區標識代號。

ii) 為涉及在中央註冊系統實行前已註冊的早期文書的文書辦理註冊

8 .  在新規例 6( 1 ) ( f a )及 6( 2 ) ( f a )條生效後交付的註冊摘要毋須加上地區
標識代號，因為在實行中央註冊系統後，註冊摘要編號不會有所重覆。

9 .  為取消、解除或以其他方式償付在實行中央註冊系統前已交付文書 (第
一份文書 )的文書 (第二份文書 )辦理註冊，申請人須從土地註冊紀錄冊中確定
第一份文書的地區標識代號，並須在交付註冊的第二份文書的註冊摘要上填寫

第一份文書的註冊摘要編號及地區標識代號。

附表第 6 2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8 條

1 0 .  我們確定有關彩色圖則影像處理的建議符合《土地註冊條例》第 1 A 條
中 “影像 ”或 “影像處理方法 ”的定義。

附表第 6 3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9 條

1 1 .  政府希望土地註冊處處長在諮詢律師會及有關方面的意見後，定期檢

討可註冊的核證文書副本類別和指定的核證方式，原因是可作物業轉易的業權

契據的物業轉易文書副本的類別和核證方式會因應判例法而有所改變。然而，

我們預計當局很少會行使有關權力，就個別情況批准非土地註冊處通函所公布

的核證文書副本註冊。

附表第 6 5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1 2 條

1 2 .  註冊摘要日誌指根據《土地註冊規例》第 1 2(1 )條的規定由土地註冊處
就每一註冊摘要備存的一套資料。註冊摘要日誌是按日期編排和查閱的。由於

公眾查冊人士已十分熟悉註冊摘要日誌的名稱，以及註冊摘要日誌是按照日子

查閱，政府認為應保留 “註冊摘要日誌 ”一詞。毫無疑問， “註冊摘要日誌 ”涵蓋
第 1 2( 1 )條中提及的簿冊和電腦，由於現建議修訂如下  -

“記入一部為此而存檔的稱為註冊摘要日誌的簿冊或電腦內”。

如電腦發生故障，有關資料可以從簿冊中查閱，因此 “簿冊 ”的提述須予以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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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 6 6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1 4 條及

附表第 6 8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1 7 條

i) 註冊資料卡

1 3 .  我們同意依照第 6 6 條所作出的廢除，同樣廢除第 1 1 條中 “或註冊資料
卡 ”的字眼，將以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廢除。

ii) 貼紙

1 4 .  第 1 6 條中的貼紙是指第 10 ( c )條中張貼在註冊摘要表格的貼紙，而不
是第 14 (2 )條中作為註冊證明書的貼紙，故此毋須修訂第 1 6 條。同時，亦毋
須修改第 18 條，因為在該規例中並沒有貼紙的提述。

iii) 收回通知

1 5 .  現建議取消發出取回通知的做法，因為在領取文書方面常會出現延

遲。大部分律師行的文員只會在交付文書註冊時才取回文書，他們不會刻意為

取回文書而走一趟。郵遞或專人派遞的方法可避免出現有關延誤，而這安排亦

得到諮詢機構 /人士的同意。

1 6 .  如律師行是特別專遞公司旗下的成員，由律師行送來的文書會經專遞

公司送回其代律師行管理的郵箱。如律師行並非專遞公司旗下的成員，文書便

會由專遞公司直接送回律師行，這是一個可靠穩妥的派遞方法。至於由個別市

民提交的文書，則會經由專遞公司或以掛號郵件的方式送回。

附表第 6 7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1 5 條

i ) 建議根據新規例第 15 (6 )條下土地註冊處處長刪除記項的權力：

1 7 . 建議新規例第 15 (6 )條訂明如下：

( a )  如土地註冊處處長根據第 15 (1 )條中止為文書註冊；或

( b )  如文書再次交付，而土地註冊處再按照 1 5(4 ) (b )條中止為文書註
冊；以及

( c )  其中一類中止註冊的文書 -

( 1 )  在第 15 (6 )條生效日期前的任何時間，根據之前第 1 5(1 )條或第
1 5 (4 ) (b )條中止註冊的文書，即在上述生效日期前已交付註冊
的文書，或

( 2 )  在第 15 (6 )條生效日期後的任何時間，根據新的第 1 5(1 )條或第
1 5 (4 ) (b )條中止註冊的文書，即在上述生效日期後交付註冊的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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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註冊處處長在不抵觸規例的條文下，可行使刪除記項的新權

力。

1 7 .  上述規例可讓土地註冊處處長處理所有中止註冊不少於 1 2 個月的文
書，包括根據現時第 15 條 (將予以廢除 )和新規例第 1 5 條中止註冊的文書。如
非這樣安排，在現行第 15 條規例下終止註冊文書所帶來的問題在第 1 5 條新
規例生效後會仍然存在。

i i ) 寄回訂明通知

1 8 .  如受影響人士的地址並沒有顯示在土地註冊處所註冊的所有文書上，

便不可根據第 15 (6 ) ( b ) ( i i )條規定以郵遞方式寄回訂明通知。第 1 5 (7 )條提述
獲送達通知的人包括交付有關文書註冊的人、文書涉及的各方及其他人，例如

已記入土地註冊紀錄冊文書所涉及的各方，而他們或會受刪除權力影響。

附表第 6 9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1 8 條

1 9 .  我們確定土地註冊處處長行使第 19 條規例賦予的權力，把新界區註冊
資料卡送往歷史檔案館。

2 0 .  為保留在不再有任何查閱註冊資料卡時可銷毀資料卡的彈性，我們沒

有建議廢除 “毀滅或以其他方法處置 ”的字眼。

附表第 7 0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1 8 A 條

2 1 .  土地註冊處處長在完成影像處理後會保留 1 6毫米的圖則微縮軟片作為
備份，並不會銷毀有關微縮軟件。

附表第 7 2 條  -  《土地註冊規例》第 2 1 條

2 2 .  我們同意廢除第 ( a ) ( i ) (A )分段前 “任何一種 ”的字眼，並以委員會審議階
段技術修訂建議廢除。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港口管制 (公眾貨物裝卸區 )令》、《水務設施
條例》、《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郊野公園條例》、《香港工業 公司

條例》、《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 ) (豁免 )令》、《地下鐵路 (運輸交匯處 ) (圖則
的存放 )公告》存放在土地註冊處的圖則

2 3 .  上述條例和附屬法例的建議修訂旨在廢除 “分區土地註冊處 ”和 “新界區
土地註冊處 ”，並代以 “土地註冊處 ”。請參閱上文第 4 段。

2 4 .  上述條例和附屬法例所提述存放於所屬分區土地註冊處和新界區土地

註冊處的圖則或地圖，仍然由土地註冊處備存。

《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 5 3 章 )第 1 0 至 4 4 條及其附屬法例

2 5 .  土地註冊處在 19 93 年成為獨立的部門。因此，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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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於地政處的圖則自 1993 年土地註冊處成為獨立的部門後，已轉為存放於
分區土地註冊處。有關存放事宜的法律公告卻一直未有修訂。例如 1 9 79 年法
律公告第 34 號第 2 ( a )，2(b )及 2(c )段仍然載有“西貢地政處”的提述。然而，
在《古物及古蹟 (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 (綜合 )公告》第 2 ( b )、2 ( c )及 2 ( d)
段的提述，則已改為“西貢土地註冊處”。現附上 1 979 年第 3 4 號法律公告和
《古物及古蹟 (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 (綜合 )公告》第 2 段，以供參考。為
統一起見，我們建議修訂載有地政處提述的法律公告和綜合公告。

《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 5 3 章 )第 4 5 及 4 6 條及其附屬法例

2 6 .  毋須修改上述公告第 (2 )及 (3 )段有關“維多利亞”的提述。《釋義及通則
條例》(第 1 章 )附表 1 載列“維多利亞”的定義，而金鐘道的土地註冊處位於維
多利亞內。

2 7 .  政府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技術修訂建議，以修改條例草案草擬後才

發出的 2 00 0 年第 3 6 8 號法律公告。待條例草案將近完成制定後，會以電腦進
行一次查閱，以記錄所有在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後才制定的新界區土地註冊處

的提述。因此，政府日後可能會提出更多委員會審議階段技術修訂建議。

附表第 5 7 條  -  《水務設施條例》 (第 1 0 2 章 )

2 8 .  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章 )第 23( 6 )條發出的告示並非附屬法例。
因此，毋須藉條例草案修訂。如須修訂，應由發出告示的主管當局修改。

附表第 9 0 條  -  《房屋條例》 (第 2 8 3 章 )

2 9 .  修訂建議旨在修訂第 2 條，在“土地註冊處”的定義中，廢除“，以及根
據《新界條例》(第 97 章 )設立的分區土地註冊處”。根據《房屋條例》，土地
註冊處只是在“業主”的定義中提述。“業主”指在土地註冊處紀錄顯示為土地不
分割份數的擁有人。由於在中央註冊下存放於分區土地註冊處的紀錄會繼續存

放於土地註冊處內，因此現行的做法不會受有關修訂影響。

附表第 9 2 條  -  《已拆卸建築物 (原址重新發展 )條例》 (第 3 3 7 章 )

3 0 .  第 2 (1 )條予以修訂，在 “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中，廢除 “和根據《新界條
例》(第 97章 )批准的任何新界土地註冊處 ”。“土地註冊處”在第 3 3 7章第 3 ( 2 )、
4 ( 2 )、6( 2 )、9 (1 )及 1 2( 1 )條中提述。有關提述都是關於土地註冊處的紀錄冊
和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命令。在作出修訂後，所有土地註冊紀錄冊和已註冊的

命令會繼續由土地註冊處備存，現行的做法不會受有關修訂影響。在實行中央

註冊系統後，註冊摘要將送交金鐘道中央註冊辦事處。

附表第 9 3 條  -  《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 4 4 章 )

3 1 .  第 2 條予以修訂，在 “土地註冊處處長 ”和 “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中，廢除
“分區土地註冊處 ”的提述。

( a )  “土地註冊處 ”在第 2 條 “業主 ”和 “已登記承按人 ”的定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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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 ( c ) ( i i i )、5A、1 9(1 )、34A ( 1)、34 A (2 ) ( b )、3 4B、3 9、4 5 ( 3)、
4 5 (4 ) ( j )條、附表 3 第 3(5 ) ( a )段、附表 8 第 1 3(c ) ( i i i )段、附表 1 0
第 7 和 8 段中提述。有關提述都是關於土地註冊處的紀錄及在土地
註冊處註冊的文書。由於所有土地註冊紀錄及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

書均會在作出修訂後繼續存放於土地註冊處，所以現行的做法不會

受有關修訂影響。

( b )  第 2 條予以修訂，在“土地註冊處處長”的定義中，廢除“分區土地註
冊處”。“土地註冊處處長”在第 7( 1 )、7(2 )、7 (3 ) (d )、8 (1 )、9、1 0 ( 1 )、
1 0 (2 )、1 0( 4 )、12 ( 1 )、12(2 )、12( 3 )、1 2(5 )、3 0(2 )、3 0(3 )、3 2 (2 )、
3 4 A (2 )、34 ( B)、4 1 條，以及《建築物管理 (費用 )條例》第 2 條和
附表中提述。有關提述都是關於土地註冊處處長在業主立案法團的

註冊申請、更改名稱、備存法團登記冊、為解散決議、委任通知書、

委任管理人的決定、清盤呈請書和清盤令存案及費用方面的職能和

責任。

( c )  根據第 3 44 章“土地註冊處處長”的現行定義，“土地註冊處處長”包
括主管當局，即民政事務局局長，凡與分區土地註冊處註冊的建築

物及土地有關時，只有土地註冊處處長才可指明各式表格。換言之，

在第 34 4 章下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職責和責任與土地註冊處處長處理
在分區土地註冊處 (指新界區 )註冊土地上的建築物的職責和責任一
樣。在作出修訂後，就新界註冊土地上的建築物而言，“土地註冊處
處長”的定義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與現時一樣，民政事務局局長可
繼續就新界區的建築物履行其第 34 4 章的職責及責任。現行的做法
不會受有關修訂影響。

附表第 9 5 條  -  《污水隧道 (法定地役權 )條例》 (第 4 3 8 章 )

3 2 .  第 2 條予以修訂，在 “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中，廢除 “以及根據《新界條
例》(第 97 章 )設立的任何分區土地註冊處 ”。“土地註冊處 ”在第 4 ( 2) ( d )、5 ( 1 )、
8 ( 3 )、9、11 (1 )及 1 1 (2 )條中提述。有關提述都是關於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
書、命令的註冊、存放圖則及更改存放於土地註冊處的圖則。這些工作會繼續

由土地註冊處的辦事處辦理，而廢除 “分區土地註冊處 ”並不會影響現行的做
法。

附表第 9 6 條  -  《土地排水條例》 (第 4 4 6 章 )

3 3 .  第 2 條予以修訂，在 “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中，廢除 “及根據《新界條例》
(第 97 章 )設立的任何分區土地註冊處 ”。“土地註冊處 ”在第 2 條 “按揭 ”和 “業主 ”
的定義、第 5 (7 )、1 5、37( 7 )及 44 條中提述。有關提述都是關於在土地註冊
處註冊的文書、圖則的存放、在土地註冊紀錄冊上紀錄的轉歸或歸還通知。在

作出修訂後，這些工作會繼續由土地註冊處的辦事處辦理。

附表第 9 7 條  -  《土地測量條例》 (第 4 7 3 章 )

3 4 .  第 2 條予以修訂，在 “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中，廢除 “，或根據《新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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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 97 章 )設立的任何分區土地註冊處 ”。“土地註冊處”在第 3 0 條中提述。
有關提述都是關於交付土地註冊處註冊的作出土地分割文書均須隨附土地界

線圖。有關規定在作出修訂後仍是必須的。

附表第 1 0 0 條  -  《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 (第 4 7 6 章，附屬法例 )

3 5 .  廢除第 2 條中 “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 “土地註冊處 ”在規例第 1 8 條中提
述。土地註冊處指修訂後的《土地註冊條例》第 2 條下確立的土地註冊處。現
行做法不會受有關修訂影響。

附表第 1 0 3 條  -  《新界土地交換權利 (贖回 )條例》 (第 4 9 5 章 )

3 6 .  廢除第 2 條 “適當的新界區土地註冊處 ”的定義；並在第 2 條 “地段 ”的定
義中，廢除 “適當的新界區 ”。在作出修訂後， “地段 ”界定為在土地註冊處識別
為一個獲編配地段編號的地段的一片或一幅土地。地段編號由地政總署編配，

並在整個租賃年期中維持不變。

附表第 9 4 條  -  《九廣鐵路公司條例》 (第 3 7 2 章 )

3 7 .  我們確定第 3 72 章附表 2 第 23 段提述的賣地條款仍然是新批租約第
1 1 23 6 號。

規劃地政局

2 0 01 年 2 月


